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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寿县中心城区国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

寿政办〔2023〕9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寿县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暂行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 年 7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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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
暂 行 办 法

为进一步充实完善我县中心城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补偿安置方式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因棚户区改造、重点工程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实施寿县

中心城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时，适用本暂行办法。

二、房票安置

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房票安置，是将被征收人的可补偿房屋按

照市场评估价值结合相关奖励，计算出补偿金额，以房票的形式

出具给予被征收人，由被征收人在全县范围内自行购买商品房而

获得安置。

三、房票安置奖励

（一）住宅房屋，确定使用房票安置的，被征收人在规定期

限内腾空交付房屋领取搬迁证，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给予最高

不超过 50%的奖励。

非住宅房屋（不含单位、企业），确定使用房票安置的，被

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腾空交付房屋领取搬迁证，按被征收房屋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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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值给予最高不超过 20%的奖励。

具体奖励比例由征收实施单位在启动房屋征收前，依据被征

收房屋评估价格、城区商品房销售价格等合理确定，在项目房屋

征收安置补偿方案中予以明确。

（二）确定使用房票安置的，临时安置费过渡期限为 12 个

月。

（三）其他地面附属物、构筑物、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提

前搬迁奖、交房奖等补偿款，确定使用房票安置的，由被征收人

自主选择是否计入房票金额。对计入房票的给予 10%的奖励，不

计入房票的不予奖励。

四、房票票面金额的构成及计算

房票票面金额主要为被征收人的可补偿面积市场评估价值

和奖励计算出的金额。其他地面附属物、构筑物、搬迁费、临时

安置费、提前搬迁奖、交房奖等补偿款，由被征收人自行决定是

否计入房票。

五、房票购房入学规定

被征收人持房票购买商品住宅房的，可凭经网签备案的商品

房买卖合同，在新购商品住宅房所在学区办理子女入学手续；在

新购商品住宅房交付前，被征收人子女保留原被征收区域所在学

区的入学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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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房票操作规程及相关规定

（一）操作规程

1.被征收人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腾空

交房后，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被征收人的可补偿面积、市场评估单

价、相关奖励等，计算出相应金额，向被征收人发放对应补偿金

额的房票。

2.持票人自主选择参与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

商品房房源，凭房票支付购房款，与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

同。

3.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征收实施单位办理房票结算相关业务。

（二）相关规定

1.确定使用房票安置的，可在全县范围内购买商品房（含住

宅房、非住宅房，不含二手房）。

2.房票实行实名制，持票人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，只限

持票人使用，不得转让、倒卖房票。持票人用于购房的资金不得

少于房票载明金额的 90%。

3.房票自被征收人领取之日起有效期为 12 个月。持票人应

在有效期内购房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房票安置，由征收实施单位

按货币补偿政策规定给予货币补偿，由此带来的所有损失均由被

征收人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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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房票结算

（一）持票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结算

持票人的房票载明金额低于购买商品房销售总价款的，应全

额使用房票。持票人购买商品房总价款超出房票载明金额的，由

持票人自行负担。

（二）持票人与征收实施单位结算

持票人购买商品房时，房票载明金额使用达到 90%及以上，

购房后房票载明金额仍有剩余的，持票人可凭房票复印件、房地

产开发企业房票使用金额情况说明、商品房买卖合同、购房发票

复印件到征收实施单位申请领取房票余款。

（三）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征收实施单位结算

1.现房结算时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凭房票、商品房买卖合同、

购房发票复印件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复印件到征收

实施单位办理房票使用金额 100%拨付手续。

2.期房结算时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凭房票、商品房买卖合同、

购房发票复印件到征收实施单位办理房票使用金额拨付手续。首

次按房票使用金额的 80%拨付，余款凭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

案证明复印件拨付。

3.监管账户未撤销的，征收实施单位需将开发企业申请拨付

的房票金额拨付至该房地产开发企业开设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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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账户已撤销的，征收实施单位需将开发企业申请拨付的房票

金额拨付至该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的指定账户。

八、房票房源管理

（一）房源要求及价格

1.拟同意房票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须向寿县房产管理服

务中心提出申请，提供已取得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许可证的现房或

期房房源、售房优惠政策及其他相关资料。

2.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已有购房优惠政策的基础上，再给予

使用房票购房的被征收人优惠。

3.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提供房源信息，经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按程序确定后通过政府网站、报纸等媒

体向社会公告。

4.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房源信息与网签备案登记系统未售

房源存在差异的，应逐套说明情况。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动迁

现场设立销售展示点，制作楼盘信息展板和宣传材料，公布房源、

价格优惠政策等信息。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实时更新房源最新动

态，新增可售房源及时提出申请补充。

5.所有作为房票房源销售价格确定后，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

调整销售价格的，需在 12 个月后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

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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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销售行为

1.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歧视、抵制或者变相拒绝使用房

票，不得弄虚作假，捂盘惜售、价外加价，不得以抬高销售价格

或者虚构已成交信息等方式拒绝购房。

2.列入房票房源允许同时对市场销售，持票人认为已销售的

房源存在虚假销售的，可向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申请核实。

3.所有作为房票房源的商品住宅房价格确定后 12 个月内不

得上涨，各项购房优惠政策不得改变，12 个月后可适时按程序

申请调整价格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

1.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征收实施单位、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签

订三方协议。

2.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对持房票购买商品房的，及时办理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的网签备案手续。

3.房地产开发企业若违反三方协议约定或其他法律法规，由

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终止该企业未销售房源作为房票房源，并移

送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4.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持票人发生的购房纠纷，由双方当事人

按照购房合同约定依法解决。

九、寿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内，因重点工程建设等公共利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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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，可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。

寿县中心城区和寿县经济开发区范围以外的乡镇，因重点工

程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，经县政府批

准，可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。

十、房票安置补偿资金，在房屋征收启动前由县政府统筹安

排保障。

十一、本暂行办法由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十二、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二年。本暂行

办法施行前已发布征收公告或已采取自愿搬迁的，按原补偿安置

政策规定执行。


